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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３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０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

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富大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佛塑三水新材料工业园投资建设厂房租赁

给控股子公司佛山金智节能膜有限公司使用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３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１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富大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项目

（一）增资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

９

票

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富大投资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富大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大公司”）增资

１０

，

６１０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富大公司的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

，

００１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１１

，

６１１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增资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故无须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主体介绍

富大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１

万

元；法定代表人：刘亚军；注册地点：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永业路

６

号（

Ｆ１０

）

２０１

室；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厂房建设。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富大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

９９５．１４

万元，净资产

９９５．０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５．９４

万元。

（三）增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成立佛山市

ＸＸ

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成立投资项目公司，推动佛塑

三水新材料工业园园区以及园区内的项目建设。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成立了

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富大投资有限公司。

目前，为了进一步推动项目建设，更好地促进公司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为

公司主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积聚实力，公司拟对富大公司进行增资，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６１０

万元全部由本公司出资。

增资方式：（

１

）本公司以货币现金出资人民币

２

，

６０１．２７

万元；（

２

）本公司以

合法拥有的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永业路

６

号之二的

１１８

，

７００．６０

平方米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地号：

４４０６０７００１００２ＧＢ００００１

），按经佛山市博通土地房地

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为基准日评估的市场价值人民币

８

，

００８．７３

万元（账面原值

７６２．２２

万元，账面净值

６５９．４３

万元）作为依据，作价人民币

８

，

００８．７３

万元出资。

根据佛山市博通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佛博评（

２０１３

）字第

０５６

号土地估价报告：

１．

估价方法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８５０８－２００１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下

简称《规程》）之规定，以及估价目的，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评估技术《规程》

的要求，结合当地地产市场发育情况，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其估价目的等，

采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由于近期周边较多类似土地的交易案例发生，且土

地开发成本较易确定， 而待估宗地虽然位于三水区城镇土地基准地价覆盖范

围内，但除非以课税为评估目的，其他情况下不提倡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评估宗地地价，且土地收益较难确定，故估价人员运用市场比较法和成本逼近

法两种方法来测算待估宗地地价，并依据两种方法测算结果的差异程度，采用

数理统计的方法最终确定待估宗地地价。

（

１

）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待估土地与具

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

产的成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土地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

２

）成本逼近法：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

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确定土地价

格的估价方法。

２．

估价结果的确定

综合上述两种方法测算结果的差异性， 并结合市场行情以及估价师的经

验， 本次估价宜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数， 综合确定待估宗地单位地价

６７４．７０

元

／

㎡，总地价为

８００８．７３

万元（大写人民币捌仟零捌万柒仟叁佰元整）。

（四）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富大公司本次增资章程等有关文件需报工商部门登记备案， 并自登记之

日起生效。

（五）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推动佛塑三水新材料工业园园区以及园区内的投资项目建

设，为公司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为公司主业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积聚实力，公司拟对富大公司实施增资。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增资符合

公司“专注于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业的研发与生产”的发展战略，有利

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二、 关于公司拟在佛塑三水新材料工业园投资建设厂房租赁给控股子公

司佛山金智节能膜有限公司使用的项目

（一）投资项目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

９

票

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在佛塑三水新材料工业园投

资建设厂房租赁给控股子公司佛山金智节能膜有限公司使用的议案》（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 公司拟投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在佛山市三水区佛塑三水新材料工业园建

设新厂房， 建设完成后公司将以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租赁给控股子公司佛山金

智节能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公司”）使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故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

立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项目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及其项

目团队共同投资成立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项目公司， 从事高分子智能节能贴

膜的研发、生产和经营。 项目公司注册地址设在佛塑三水新材料工业园内，项

目所需厂房由本公司建设后租赁给项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佛山金智节能

膜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公司拟按照金智公司的生产工艺要求， 投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在佛塑三水

新材料工业园建设新厂房，厂区规划建筑面积

５８７８

平方米，其中车间面积

４８４０

平方米，配套建筑

１０３８

平方米。 建设完成后，公司将以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租赁

给金智公司使用。 新厂房建设期约为

６

个月。

（三）投资项目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项目的报建实施需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四）投资项目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属于新一代智能节能贴膜产品，市场前景广阔。该项

目的实施，符合公司“专注于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业的研发与生产”的

发展战略，有利于推动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项目的产业化进程，提升公司的盈

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该项目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１．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佛山市博通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３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２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

增减幅度

（

％

）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１３２

，

００７．０６ １８７

，

１０１．４１ －２９．４５％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３

，

１４５．０８ ２

，

６４３．０３ １９．００％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３

，

３９７．７３ ３

，

０５０．７６ １１．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２

，

０１０．４９ ２

，

００２．７８ ０．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３８％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４％ １．０９％

下降

０．０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万元

）

４６１

，

２１４．１２ ４６８

，

８６６．５２ －１．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

万元

）

１９２

，

３８１．２１ １９３

，

７６０．７３ －０．７１％

股本

（

股

）

９１８

，

８３２

，

２９７．００ ９１８

，

８３２

，

２９７．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２．０９ ２．１１ －０．７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半年度营业收入与

２０１２

年同期相比出现下降主要是因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佛山市三水顺通聚酯切片有限公司停产技改；

２０１３

半年度利润总额和

净利润与

２０１２

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案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关村建设）以与承德德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德德

生）施工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承德德生支付工程款

７００

万元及相应违

约金（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告

２０１２－０７９

号）。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２０１３

）承民初字第

０００１０

号

民事判决，判决承德德生给付中关村建设工程款

７００

万元，并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起以

７００

万元计算按日

０．５‰

支付利息至执行之日止； 同时判决承德德生

承担诉讼费

６５

，

９４５

元（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后承德德生不服

此判决，提起上诉。

近日，中关村建设收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冀民一终字第

１３４

号民

事判决书，法院判决承德德生给付中关村建设工程款

７００

万元，并按日

０．５‰

支

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其中

３００

万元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算，

４００

万元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算）；同时判决承德德生承担一审及二审诉讼费。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中关村建设与承德德生签订《协议书》，约定中关村建设

承建由承德德生开发的“美地湾景三期

８－１０＃

楼、

１５－１８＃

”建筑安装工程。 协议

签订后，中关村建设进场施工。 因承德德生未能办理开工手续，中关村建设被

迫停工、撤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双方就中关村建设的已施工部分的结算及付款

问题达成《承德美地湾景工程结算及付款协议》，确定中关村建设施工部分工

程结算金额为

７００

万元。 承德德生承诺就该款项分两次支付，具体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前支付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４００

万元。 若承德德生未按照约

定时间向中关村建设付款， 每逾期一日则需按结算总额向中关村建设支付

０．５‰

的违约金。 协议签订以后，中关村建设积极配合进行现场交接手续，但承

德德生一直未予付款。

后中关村建设提起诉讼，要求承德德生支付工程款

７００

万元及违约金

７７３

，

５００

元（暂计算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及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至实际付款日，按结算

总额，每逾期一日向原告支付

０．５‰

的违约金，同时要求承德德生承担案件诉

讼费。

三、本案的判决情况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判决承德德生给付中关村建设工程

款

７００

万元，并按日

０．５‰

支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

３００

万元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算，

４００

万元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算）； 同时判决承德德生承担一审及

二审诉讼费。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对本公司的影响

对于法院判决，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已计入应收工程款

７００

万元，承德德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如按照判决给付工

程款对利润不产生影响，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

六、备查文件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冀民一终字第

１３４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约

－３５００

万元至

－２５００

万元 盈利

：

５

，

５８０．１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０５１９

元至

－０．０３７０

元 盈利

：

０．０８２７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期经营情况较之上年同期无较大变动。 本期与上

年同期相比利润产生较大差异原因主要有三点：一、上年同期本公司之子公司

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子公司北京中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产生

５

，

７３８．０８

万元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所致。 二、由于本公司业务

范围内的建筑施工、混凝土、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一季度开

工时间及开工量明显少于其他季度， 致使本期确认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较少。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受原材料涨价因素影响，盈

利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具体财

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１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２０１３

—

２０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３００％－３５０％

盈利

：

３

，

９３０

万元

盈利

：

约

15,700

万

-17,68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３６

元

－－０．４１

元 盈利

：

０．０９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大成本控制措施，压缩贷款规模，优化贷款结构，使

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明显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具体财务数据。

２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

２５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０

万元 亏损

：

３４９４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０８４２

—

０．１０１１

元 亏损

：

０．１１７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公司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进行中， 公司钢铁主业仅保留冷轧薄板和部

分线材（存续经营部分）的生产经营，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钢铁行业整体经营环境仍

十分严峻，尽管公司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和降低成本等措施，与去年同期相比，

亏损有所减少，但受大环境的影响，公司上半年未实现扭亏。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的依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对公司钢铁主流程停产后存续部分

资产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初步的计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

：

１７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０

万元

亏损

：

４９９１．９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３３－０．３９

元

亏损

：

０．０９７２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受国家宏观经济和煤炭市场环境的影响，公司主要产品原煤、精煤

价格持续下跌，库存增高，致使公司经营出现较大幅度的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５

证券简称：太原刚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２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３０００

万元

～－２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６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１

元

～－０．０９

元

０．０７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由于公司主导产业钕铁硼磁性材料的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

产品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均出现下降，致使钕铁硼磁性材料的营业收入减少、

毛利率降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净利润亏损

２７００

万元左右。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

＊ＳＴ

鞍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

：

约人民币

７０２

百万元 亏损

：

人民币

１

，

９７６

百万元

基本每股

收益

约人民币

０．０９７

元 人民币

－０．２７３

元

二、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今年以来，公司加快管理改革步伐，采取强有力措施，挖潜增效。在钢材市

场竞争更加激烈，产品市场价格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加大销售力度、召开产品

推介会、对接会等加大服务客户力度，调整品种结构、努力缩小市场产品价格

下降对利润的影响。 同时，通过优化采购，严格内部管理，实现扭亏为盈。 重点

采取以下措施：研判市场，控制采购节奏，降低采购成本；优化配煤、配矿结构，

降低物料成本；推行工序目标成本管理，大力降低工序成本；细化物流管理、能

源管理、资金管理等，使相关成本费用进一步降低。通过以上措施，公司效益得

到显著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份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海信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５０％－１００％

盈利

：

３７９８７

万元

盈利

：

56980-7597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４２－０．５６

元 盈利

：

０．２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根据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本公司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

５０％－１００％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销售收入实现

较大增长以及毛利率有较大提升。

报告期内，冰箱、空调行业整体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本公司抓住市场时

机快速提升规模，冰箱、空调产品的收入增长幅度均高于行业整体增幅。同时，

本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新推出一系列高端产品，产品毛利率不断改善，盈

利能力持续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 本公司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３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份与上年同期均盈利，但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大幅下降，具体

业绩预告情况如下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

同比

）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

（

环比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

５７．１４％ －５９．０４％

比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环比上升

：

１６６％－１７０％

盈利

：

５２

，

４９０．６６

万元 亏损

：

３２

，

３３７．７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１１６

元 盈利

：

０．２７６

元

（

调整后

）

亏损

：

０．１７０

元

备注：上年同期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８０

亿股，本报告期总股本为

１９．００５

亿股，根据中国证监

会每股收益列报规定， 考虑股本扩张因素， 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由

０．３１２

元调整为

０．２７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国内煤炭市场需求下降，报

告期内，公司煤炭产品平均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同时，国内铝产品市场供大

于求，铝价持续低迷，公司电解铝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份，公司煤炭产品平均售价

６８８

元

／

吨（不含税），较上年同期的

８９２

元

／

吨（不含税）下降

２０４

元

／

吨，因煤炭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净利润同比减少

６．０４

亿元。

与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相比，在煤炭市场和铝产品市场没有发生好转的情况下，公司通过加

大产品结构调整、加强煤炭产品销售力度、提高自发电比例、强化成本控制、严格控制各类

非生产性支出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 使得公司生产成本特别是非生产性费用得到有效控

制，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环比增长约

１６８％

。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９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７０％

—

９０％

盈利

：

３９３４３

万元

盈利

：

约

11800

万元

-3934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１１

—

０．００４

元 盈利

：

０．０４

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钢铁市场供大于求矛盾依然突出，钢材价格持续下跌；加

上同质化竞争程度依然激烈，价格长期在低位运行，致使公司盈利水平大幅下

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８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

，

２００

万元 盈利

：

１

，

０８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０５

元 盈利

：

０．０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受旅游大环境的影响，本期公司游客接待量同比下降，其中漓江游船客

运业务、龙胜温泉景区、银子岩景区、两江四湖景区、漓江大瀑布饭店接待量同

比均有所下降；

２

、本期公司人工成本、旅游宣传促销费用同比增加；

３

、本期公司从参股子公司桂林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井冈山旅游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二）预计的业绩：亏损

（三）预计的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 盈利

：

２６

，

７８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０．５６５

元

—

０．６００

元 盈利

：

０．１８９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受有色金属市场低迷的影响， 公司主产品销量较上年

同期下降。

（二）受有色金属市场价格下跌，下游需求回落影响，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主

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 其中电解铜下降

５．６８ ％

，黄金下降

８．６２ ％

；白

银下降

２１．９８％

。

（三） 受销量及售价的影响， 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３．５３

％

，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